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中国南车” 及“中国北车”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

2014年 10月 28日《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中国南车” 、“中国北车”股票 2014 年 10 月 27 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10月 28日起，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中国南车”（代码：601766）、“中国北车” (代码：

601299)”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9日

关于增加深圳腾元为嘉实旗下基金

代销机构并开展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腾元”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增加深圳腾元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A、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B、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海外中国

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元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嘉实周期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A类、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B 类、嘉实中创 4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

理财宝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嘉

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LOF）C、嘉实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A、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型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合计 48只基金。

注：（1）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如意宝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

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基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的定期开放混合申赎业务遵循其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2）嘉实理财宝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嘉实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及转入并限制定投业务，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实施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投申购）业务。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3）

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尚未开放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管理人公告开放日起实施。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所有投资者可在深圳腾元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特别说明除外）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深圳腾元开办上述基金（不包括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嘉实理财宝 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

务。

1、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嘉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

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除

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申请办理嘉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恒生中国企

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

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

中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2）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深圳腾元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

务。

2、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30-15：00。

3、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深圳腾元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T日）。

4、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深圳腾元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每只基金每月扣款金

额为人民币 100元起（含 100元），嘉实超短债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元起（含 300元）。

5、扣款方式

（1）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

放日；

（2）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6、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日（其中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

券投资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为 T+2日内），投资者可在 T＋2 日（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

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为 T+3日）到深圳腾元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7、“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深圳腾元申请办理

业务变更手续；

（2）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深圳腾元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3）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深圳腾元的有关规定。

四、费率优惠

（1）投资者通过腾元基金网上交易系统一次性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

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0.6%，则按照 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2）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 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号卓越世纪中心 1号楼 1806-1808室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号卓越世纪中心 1号楼 1806-1808室

法定代表人 曾革 联系人 鄢萌莎

电话 0755-33376922 传真 0755-33065516

网址 www.tenyuanfund.com 客服电话 4006877899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9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工商银行、苏州银行为嘉实泰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银行” ）签署的相关协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加工商银行、苏州银行为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

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工商银行、苏州银行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泰和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苏州银行开办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

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

外）。

（2）已开立本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苏州银行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

务。

2、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30-15：00。

3、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苏州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T日）。

4、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苏州银行就本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元起（含 100元）。

5、扣款方式

（1）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

放日；

（2）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6、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日，投资者可在 T+2日到苏州

银行网点查询本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7、“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苏州银行申请办理

业务变更手续；

（2）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苏州银行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3）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苏州银行的有关规定。

三、费率优惠

1、工商银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WAP）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

惠；原申购费率不低于 0.6%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含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苏州银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申购或定投本基金，手机银行渠道打 1折，网上银行渠道打 2 折，银行柜面渠道打 3 折，不受最低费

率的限制。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详情：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联系人 陶仲伟

电话 010-66105662 传真 010-66107914

网址 www.icbc.com.cn 客服电话 95588

2.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钟园路 728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东吴北路 143号

法定代表人 王兰凤 联系人 熊志强

电话 0512-69868390 传真 0512-69868370

网址 www.suzhoubank.com 客服电话 0512-96067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9日

关于增加展恒基金为嘉实旗下基金

代销机构并开展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恒基金”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增加展恒基金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

业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A、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B、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海外中国

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元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嘉实周期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A类、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B 类、嘉实中创 4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嘉实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

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C、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型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

民币）、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嘉实泰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合计 47只基金。

注：（1）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如意宝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

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基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的定期开放混合申赎业务遵循其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2）嘉实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及转入并限制定投业务，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实施限制大额申购（含

转换转入、定投申购）业务。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3）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尚未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自基金管理人公告开放日起实施。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 2014年 10月 29日起，所有投资者可在展恒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特别说明除外）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2014 年 10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展恒基金开办上述基金（不包括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

券、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绝对收益

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嘉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

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除

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申请办理嘉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恒生中国企

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

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

中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2）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展恒基金的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

务。

2、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30-15：00。

3、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展恒基金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T日）。

4、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展恒基金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每只基金每月扣款金

额为人民币 100元起（含 100元），嘉实超短债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元起（含 300元）。

5、扣款方式

（1）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

放日；

（2）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6、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日（其中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

券投资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为 T+2日内），投资者可在 T＋2 日（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LOF)� 、嘉实全球房地产证券投资

基金、嘉实美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为 T+3日）到展恒基金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7、“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展恒基金申请办理

业务变更手续；

（2）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展恒基金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3）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展恒基金的有关规定。

四、费率优惠

（1）投资者通过展恒基金网上申购上述基金的，申购费率享受费率 4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0.6%，则按照

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2）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 2号民建大厦 6层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6号

法定代表人 闫振杰 联系人 翟飞飞

电话 13520236631 传真 010-62020355

网址 010-62020355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泽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元雄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693,380,976.91 5,325,246,172.08 5,325,246,172.08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55,298,837.45 2,572,393,810.68 2,572,393,810.68 7.1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7,146,240.69 60.59% 2,400,556,278.65 4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3,359,700.76 62.91% 236,984,906.39 3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2,000,034.20 63.18% 232,842,089.25 3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0,430,868.86 -934.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30 62.89% 0.5113 31.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30 62.89% 0.5113 31.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1.29% 8.87%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02,978.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96,064.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72,594.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53,612.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69,250.38

合计 4,142,817.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05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57% 192,681,823 18,628,912

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6% 48,492,349

洛阳城市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 15,742,962 质押 7,870,000

中国空空导弹研

究院

国有法人 2.17% 10,052,980

泰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6,915,223

金航数码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0% 5,541,010

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

国有法人 1.13% 5,260,000

中国银行－易方

达积极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4,499,786

赛维航电科技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4,364,301 冻结 130,993

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4,300,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74,052,911 人民币普通股 174,052,91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492,349 人民币普通股 48,492,349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742,962 人民币普通股 15,742,962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0,052,980 人民币普通股 10,052,98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6,915,223 人民币普通股 6,915,223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541,010 人民币普通股 5,541,01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5,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60,00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4,499,786 人民币普通股 4,499,786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4,364,301 人民币普通股 4,364,301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3C-CT001深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名流通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中，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航数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所属公司，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管理；其他股东之间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 其中部分准则于 2014 年 7 月 1 日生效。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

《关于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会计部函[2014]467 号）要求，公司分析了准则涉及的

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自身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准则变动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按照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沈阳兴华” ）持有济南轻骑不超过 1%的股权（35,490股），原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列报，已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项目列报，涉及金额 66,800.00元。

按照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 -职工薪酬》的规定，公司涉及“设定受益计划” 。 鉴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需定

量测算，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需梳理涉及的福利计划种类及人员范围，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精算，暂时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

据。 因此，有关长期职工福利对公司期初数及本报告期会计报表的具体影响，公司 2014年三季报暂无法披露。 经公司初步测

算，预计此项追溯调整数据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2、与上年期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会计报表项目：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2014年 9月 30

日

2013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08,824,027.30 1,456,975,891.65 -37.62%

报告期支付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款增加及偿还短期

借款所致。

应收账款 1,917,829,765.34 1,375,097,685.83 39.47%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部分市场回款周期较长导致应收

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102,987,303.33 64,168,741.28 60.49% 公司光电技术产业基地新购设备预付款增加

存货 864,644,940.07 502,100,387.73 72.21%

公司生产规模扩大，部分订单未配套完毕，产品尚未交

付导致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135,740.22 3,856,720.69 -70.55%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采暖费在采暖期摊销完毕。

固定资产 1,068,625,006.70 690,221,137.76 54.82%

2014年 4月公司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在建工程转成

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71,001,041.69 366,680,515.31 -80.64%

2014年 4月公司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在建工程转为

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 10,000,000.00 -100.00%

全资子公司中航光电（洛阳）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投资

款转入长期股权投资

短期借款 200,000,000.00 380,000,000.00 -47.37% 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偿还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826,764,912.68 516,545,896.72 60.06%

公司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投产，设备和原材料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34,840,111.23 18,861,964.20 84.71%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导致预收账款增加。

应交税费 25,311,646.51 64,295,515.73 -60.63% 2014年 5月公司所得税汇算清缴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112,728.17 27,076,405.51 74.00% 2014年 8月公司收光电技术产业基地政府补助所致。

应付股利 10,101,854.01 2,276,873.59 343.67%

报告期控股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尚未支付所致。

专项应付款 90,325.53 -11,418,926.65 -100.79%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收到综合技改项目拨款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2014年前 3季度 2013年前 3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00,556,278.65 1,689,718,813.94 42.07%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

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营业成本 1,607,201,449.45 1,101,484,575.17 45.91%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

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70,719.95 5,245,254.68 32.90%

公司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月 20日纳入合并报

表所致。

管理费用 300,306,313.40 219,716,171.49 36.68%

公司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

年 11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207,298.49 28,374,422.56 45.23%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

年 11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投资收益 10,117,758.34 1,485,101.11 581.28% 参股公司中航海信销售规模扩大、盈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8,129,141.70 4,595,598.16 76.89% 政府补助及供应商质量罚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63,461.59 610,019.44 156.3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300,012,267.68 201,796,994.14 48.67%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

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804,589.54 26,123,324.00 48.54%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

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261,207,678.14 175,673,670.14 48.69%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

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所有的净利

润

236,984,906.39 172,862,673.24 37.09%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

月 20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2014年前 3季度 2013年前 3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18,697,726.84 1,206,437,613.89 42.46%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及西安富

士达 2013年 11月 20日纳入

合并报表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9,128,112.54 33,557,750.35 195.40%

公司 2014年收到土地返还款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99,047,808.19 607,112,692.67 81.03%

公司采购规模扩大以及西安富

士达 2013年 11月 20日纳入

合并报表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49,462,785.64 415,854,724.25 32.13%

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月 20

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108,967.12 89,506,403.72 52.07%

西安富士达 2013年 11月 20

日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处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07,326.17 134,842.02 53.75%

处置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450,000.00 807,459,998.99 -99.70%

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498,200,000.00 -100.00%

公司 2013年发行“12光电债”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104,154,066.27 68,748,608.61 51.50%

公司支付“12光电债”利息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

科工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009年 11月

06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未来中航科工与中航光电若

发生关联交易， 将严格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

市场交易原则， 确保不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原控股股东中

国一航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007年 10月

18日

长期

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航工业正

在履行

中航工业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012年 07月

20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公司原控股股东中

国一航

停止收取政策指导和行业信

息服务费的承诺

2007年 07月

12日

长期

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航工业正

在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

科工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为公

司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承诺对本次债券本息的到期

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

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以

及该款项至实际支付日的所

有应付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3年 01月

22日

2014年 1月 25

日至 2018年 1

月 25日

正在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中航

科工

公司 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参与者公司控股股东中航

科工承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

转让认购股份。

2013年 03月

28日

2013年 4月 18

日至 2016年 4

月 18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中航光电

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承

诺

2012年 08月

01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4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9,333.36 至 34,222.26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444.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及西安富士达纳入合并报表，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

同期增长较快。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

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兴华” ）持有济南轻骑不超过

1%的股权（35,490股），原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列报，现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涉及金额 66,800.00元。 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按照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 -职工薪酬》的规定，公司涉及“设定受益计划” 。 鉴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需

定量测算，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需梳理涉及的福利计划种类及人员范围，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精算，暂时无法提供定量调整

数据。 因此，有关长期职工福利对公司期初数及本报告期会计报表的具体影响，公司 2014年三季报暂未作调整。 经公司初步

测算，预计此项追溯调整数据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证券代码：002179�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4-037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4年 10月 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9人，其中董事荣忠启、韩炜、周放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王朝阳董事委托郭泽义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郭泽义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

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

登在 2014 年 10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4-040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4年 10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2014年 10月 27日—2014年 10月 28日

其中：交易系统：2014年 10月 28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互联网：2014年 10月 27日下午 15:00—10月 28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1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泽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6人， 代表股份 284,393,674股， 占公司总股本 463,472,988 股的

61.3614%。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2人，代表股份 258,501,4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74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

东 44人，代表股份 25,892,2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866%。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关联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89,646,743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483%；反对 2,065,1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2517%；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该议案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 41,154,3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218%； 反对 2,065,1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8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393,6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该议案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219,5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393,6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4、《关于修改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4,393,6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该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宁、杨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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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生效日期

自 2014年 7月 1日起。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 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 6月 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 -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 2014 年度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 7月 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 2月 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 2014年 1月 26日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 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 - 合营安排》、《企业

会计准则第 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进行执行。 其余

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2006年 2月 15日颁布的其他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

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兴华” ）持有济南轻骑不超过

1%的股权（35,490股），原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列报，现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涉及金额 66,800.00 元。 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按照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 -职工薪酬》的规定，公司涉及“设定受益计划” 。 鉴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需

定量测算，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需梳理涉及的福利计划种类及人员范围，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精算，暂时无法提供定量调整

数据。 因此，有关长期职工福利对公司期初数及本报告期会计报表的具体影响，公司 2014年三季报暂未作调整。 经公司初步

测算，预计此项追溯调整数据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4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

计政策的议案》。

四、备查文件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2014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三

B3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79�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编号：2014-038

第三季度

报告

(上接 B38版)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６０９

绵世股份

２４８

，

９００ ２

，

２０５

，

２５４．００ １．１９

２ ３００２０２

聚龙股份

５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９

，

８４０．００ ０．８２

３ ００２６３８

勤上光电

８３

，

７００ １

，

２４４

，

６１９．００ ０．６７

４ ００２１０８

沧州明珠

９７

，

５００ １

，

２３５

，

３２５．００ ０．６７

５ ３００２９１

华录百纳

３４

，

１４５ １

，

１９８

，

１４８．０５ ０．６５

６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５０

，

８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９４０．００ ０．６３

７ ０００９９７

新 大 陆

６５

，

３００ １

，

１３３

，

６０８．００ ０．６１

８ ３００１１０

华仁药业

１４５

，

１６４ １

，

０９０

，

１８１．６４ ０．５９

９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８１

，

７２０ ９８３

，

０９１．６０ ０．５３

１０ ３００１１８

东方日升

１２２

，

７００ ９５７

，

０６０．００ ０．５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

，

０８０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３４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

，

０８０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３４

４

企业债券

１３０

，

００３

，

８０４．００ ７０．４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５４

，

９２２

，

７００．００ ２９．７５

７

可转债

３７

，

２９１

，

８４１．９９ ２０．２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４１

，

２９８

，

７４５．９９ １３０．７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２６８

，

５００．００ ８．２７

２ １２４２０７ １３

巴城投

１５０

，

９００ １４

，

７１１

，

２４１．００ ７．９７

３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８７６

，

７００．００ ６．４３

４ １１１０５１ ０９

怀化债

１１０

，

７５６ １１

，

７８４

，

４３８．４０ ６．３８

５ １３８２１７２ １３

三峡

ＭＴＮ２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１７

，

４００．００ ５．８６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勤上光电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２０１４

］

４

号

）。

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对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已调查

、

审理终结

，

并对公司及部分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

。

东方财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公告称

，

日前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收到上海证监局沪证监决

［

２０１４

］

１

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责令天天基金限期整改

。

本公司对以上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除

此之外

，

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且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

责

、

处罚

。

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８

，

９０８．５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８３９

，

７９３．５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４０

，

４３４．０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１０９

，

１３６．１０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５

，

２６８

，

５００．００ ８．２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１

，

８７６

，

７００．００ ６．４３

３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３

，

１３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７０

４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２

，

８５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５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２

，

２７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３

６ １２８００１

泰尔转债

１

，

８９３

，

４４１．９９ １．０３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６３８

勤上光电

１

，

２４４

，

６１９．００ ０．６７

重大事项停牌

１０．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

Ａ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３．４０％ ０．１８％ ４．９２％ ０．００％ －８．３２％ ０．１８％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０１－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６．１１％ ０．１３％ ６．６７％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１１％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０１－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１．６６％ ０．２０％ ６．２５％ ０．０２％ －４．５９％ ０．１８％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１－２０１４ ／ ０６ ／ ３０ ８．０６％ ０．２２％ ２．９２％ ０．０２％ ５．１４％ ０．２０％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

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３．８０％ ０．１８％ ４．９２％ ０．００％ －８．７２％ ０．１８％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０１－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５．７２％ ０．１３％ ６．６７％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１１％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０１－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１．１８％ ０．２０％ ６．２５％ ０．０２％ －５．０７％ ０．１８％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１－２０１４ ／ ０６ ／ ３０ ７．８７％ ０．２２％ ２．９２％ ０．０２％ ４．９５％ ０．２０％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

①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②

根据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债

券回购

、

央行票据

、

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可转换债券

（

含分离型可转换债券

）、

资产支持证券

，

本基金还可投资于一

级市场新股申购

、

持有可转债转股所得的股票

、

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

包括创业板

、

中小板

）、

权证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其中可转换债券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股票等权益

类品种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

权证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并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

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份额基金的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

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４％÷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

，

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

，

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

４．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

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

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六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一

）

更新了

“

重要提示

”

部分的相关内容

。

（

二

）

更新了

“

一

、

绪言

”

部分的相关内容

。

（

三

）

更新了

“

二

、

释义

”

部分的相关内容

。

（

四

）

更新了

“

三

、

基金管理人

”

的相关信息

。

（

五

）

更新了

“

四

、

基金托管人

”

的相关信息

。

（

六

）

更新了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代销机构

、

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信息

。

（

七

）

在

“

九

、

基金的投资

”

中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

，

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并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

业绩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

（

八

）

在

“

二十一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

，

须与本

《

招募说明书

》（

正文

）

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9日


